	一、采购标的及技术需求

	标的的名称
	数量及
单位
	单价控制价（元）
	技术要求

	防艾知识宣传折页
	100000张
	0.3
	材质≥210克铜版纸，规格≥21cm*28.5cm三折，每50张一扎，20扎一件。

	防艾宣传抽纸
	10000盒
	4.2
	盒子约350g白卡纸，过亮膜，贴窗膜，规格≥21cm*11cm*9.5cm。180抽原生木浆，每抽3层，单张纸规格≥17.6cm*20cm，外包装印宣传内容，40盒一件。

	防艾宣传纸杯
	50000个
	0.5
	每包 40个。容量 270ml,加厚材料,每 40个用塑料纸包
装成一包,每箱20包800个杯子。杯子上印宣传内容。


	免疫规划宣传折页
	10000张
	0.3
	材质≥210克铜版纸，规格≥21cm*28.5cm三折，每50张一扎，20扎一件。

	二、商务要求

	[bookmark: _GoBack]1.印刷内容为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（防艾知识宣传折页、防艾宣传抽纸、防艾宣传纸杯）；免疫规划知识宣传（免疫规划宣传折页）。①印刷内容由各供应商自行提供，内容中不得有错词、错字。若存在错词、错字等影响使用，采购人有权要求做退货处理（中标供应商应在退货后7个工作日内重新完成制作并交付使用，若中标供应商未在上述7个工作日规定时间内重新完成制作并交付使用，按以下方式处理：（1）书面催告：采购人向中标供应商发出书面催告函，明确违约事实及依据，要求其在3个工作日延展期内交付，告知后续后果并留存送达证据。（2）违约金计付：按合同约定计收违约金（参考每日千分之一，累计不超过预算20%）。（3）合同终止与追偿：催告后仍逾期或影响宣传工作的，采购人可终止合同，要求供应商赔偿直接及预期损失，承担重新采购额外费用。（4）行政惩戒：将违约事实上报相关部门及政采云平台，予以扣分、限制投标等处罚，情节严重的依法罚款、追责。（5）例外情形：因不可抗力逾期的，供应商需提前书面告知并提供证明，经核实可延期，不视为违约。）。②文字、图片等所有内容要保证科学有效，不得损害、侵犯任何第三方权利（若损害、侵犯任何第三方权利的，由中标供应商自行承担）。
2.合同签订：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签订采购合同。
3.交付时间：①签订合同后2个工作日内送设计文稿给采购人（包括艾滋病、免疫规划知识宣传内容。中标供应商按照艾滋病防治、免疫规划基本知识和核心知识两大主题设计出两个制作方案，第一方案是综合两大主题；第二方案是前部分为基本知识后部分为核心知识，两方案供采购人选择）。 ②中标供应商需在双方确定设计文稿后的2个工作日内按照确定的设计方案递交样品货物，并经采购人认可后7个工作日内交付全部货物。③中标供应商逾期递交方案的或无法正常交付影响采购人使用的，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，并将依法向政采云平台举报，上报政府采购监督部门，予以禁止报价、扣除诚信分等处罚。
4.交付地点：广西桂林市灵川县内采购人指定地点
5.报价应包含提供本次服务范围的所有成本，包括但不限于设计、制作、排版、内容审核、文字校对、送货下货、运费、税费、材料费、印刷费等相关费用。 
6.供应商必须保证产品质量和交货时间，不得擅自拖延。以上需求必须满足，否则中标无效。
7.验收标准：标的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货，标的（含包装）完整、完好，与投标承诺的产品（制造商、品牌、规格型号等）一致，标的无明显瑕疵、无损坏，装箱清单；标的的技术指标与中标人的投标承诺一致或更高，且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及中标人投标承诺，视为验收合格。标的不符合上述情形的，采购人在验收后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中标人提出，中标人应自收到采购人书面异议后七个工作日内及时予以解决，否则，视为验收不合格。
8.付款方式：验收所有货物之后，采购人收到灵川县财政局拨付支付资金后的15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货款。
9.采购标的需执行国家相关标准、行业标准等相关标准、规范。
10.包装和运输：
①原厂原包装，包装完好完整、无破损、未开封。
②包装及运输方式应综合考虑运输距离、防潮、防震、防锈和防破损装卸等要求。
③国家对包装及运输有相关强制性标准或要求的，中标供应商应当执行。
④产品（含包装）运抵采购人指定交付地点前发生损坏、丢失等全部风险和责任均由中标供应商自行承担。
11.本项目采购预算金额为壹拾万元整（￥100000.00），投标报价超采购预算的或分项报价超单价控制价的，作投标无效处理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